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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5_8D_8E_

E4_B8_AD_E7_A7_91_E6_c75_644896.htm 根据国务院有关文

件精神，并结合我校情况，特制定华中科技大学在职攻读工

程硕士专业学位管理办法。 一、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

工作的基本要求 1、我校有权申报开展工程硕士培养工作的

学科应为已经具有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，要求已有三

届以上硕士毕业生。该学科应具备较强的师资队伍，拥有一

定数量的既有工程实践经验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指导教师，

具有较丰富的培养工程类型硕士生的经验，与工矿企业和工

程建设部门有着较稳定的协作关系。 2、院（系、所）结合

本单位学科优势，综合考虑培养能力与生源情况，每年填写

工程硕士招生计划（含拟新增领域），由研究生院统一上报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简称国务院学位办），经国务院

学位办批准后方可正式开展当年工程硕士的招生、培养工作

。 二、管理机构 1、学校成立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，对

有关条例和办法及共性问题等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。研究生

院负责日常工作并定期向委员会汇报，执行委员会有关决定

。 2、各院(系、所)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工程硕士培养工作，

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。 三、招生与录取 1、报名条

件： （1）在职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，或在学校从事工

程技术与工程管理教学的教师。 （2）获得学士学位后具有

三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；或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经历虽未达

到三年，但具有四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；或具有国民教育系

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，且具有四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。 （3



）工作业绩突出。 报考电子与通信工程、控制工程、计算机

技术、软件工程等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。 2、

报名办法： （1）采取与企业签订协议书，企业推荐报名的

形式。 （2）报名者应提供：本人学历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

原件（审核后退回）及复印件，填写好的《____年攻读工程

硕士专业学位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》一式两份，由工作单位

人事部门在《资格审查表》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 （3）

招生院(系、所)负责进行报名资格审查，研究生院负责报名

资格复查及报名材料存档。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

结合的方式。 （4）考生当年只可选择1个培养单位报考。 3

、入学考试 入学考试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。 （1）所有考生

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GCT联考（GCT成绩有效期暂定两年）

。 （2）考生到所报考的院(系、所)申请参加学校自行组织的

专业考试和专业面试。 我校属教育部、国家计委批准试办示

范性软件学院的高校，软件工程硕士招生考试由学校另行组

织。 4、录取办法 （1）学校按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招

生文件，根据考生的GCT成绩、专业考试和专业面试结果划

线，择优录取。 （2）录取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

学历但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，不得超过本校当年录取限额

的10%。 （3）若培养单位在水利工程、测绘工程、地质工程

、矿业工程、石油与天然气工程、核能与核技术工程等领域

招收工程硕士生，录取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

但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所占比例可单列，但不得超过该领

域当年录取人数的20%。 （4）录取软件工程领域的人数由学

校根据社会需求和本单位的培养力量自主确定。 四、培养目

标 1、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、



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；拥护党的基

本路线和方针、政策；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

业道德，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 2、工程硕士专业

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所从事工程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

的专业知识；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

手段；具有独立担负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。 五、

培养方式 1、工程硕士培养采取在职不离岗的学习方式。一

般课程学习时间1-1.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